
丈夫去世

继女突然“现身”

薛女士的丈夫侯先生曾经有过一

段婚姻， 后来丈夫和前妻离了婚， 独

自扶养年幼的女儿。

1986 年， 薛女士和侯先生登记

结婚， 当时侯先生和前妻的女儿侯晓

兰只有 10 岁。

婚后第二年， 薛女士也生下了一

个女儿， 取名侯晓薇。

对于两个女儿， 薛女士尽量做到

平等相待， 关心她们的生活和学习。

为了让侯晓兰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薛女士和丈夫到处托人， 费尽心思将

她送入重点中学， 此后她很顺利地考

入了大学。

虽然如此， 但侯晓兰从小就深受

亲生母亲的影响， 对亲生父亲和继母

心怀怨恨。

在外地读完大学后， 她到母亲所

在的东北某地找了工作， 从此就一去

不复返了。

一个 20 多年未联系的人， 从亲

戚处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后， 第一件

事就是带着律师赶来， 要求继承遗

产。

父亲去世才三天， 家人带着悲伤

在操办葬礼， 侯晓兰却急不可耐地到

法院提起了继承之诉。

口头遗嘱

无奈缺乏效力

对于侯晓兰的所作所为， 薛女士

和女儿当然十分气愤。

在得知被告之后， 她们也找到我

们寻求法律帮助， 并且提供了一个重

要讯息：

侯先生在弥留之际， 曾经当面交

待了后事， 所有遗产都归妻子和小女

儿侯晓薇所有， 一分钱都不给侯晓

兰！

薛女士问： “我丈夫口头交待了

遗嘱， 是不是侯晓兰就分不到遗产

了？”

对于侯先生交待口头遗嘱的情

境， 我们在详细地做了询问后， 只能

非常遗憾地答复薛女士： “这份口头

遗嘱是无效的。”

因为根据薛女士的讲述， 当时丈

夫情况危急， 医生好意地提醒侯先生

以及家属： “有什么需要交待的事赶

紧说一下！” 但医生提醒完后， 就急

着去看别的病人了。

因此， 侯先生交待口头遗嘱时虽

然属于病危的紧急情况， 但当时只有

薛女士和女儿侯晓薇在场听到， 并无

医生、 护士或者其他人在场见证。 而

薛女士和女儿侯晓薇本身就是侯先生

的法定继承人， 依法是不能作为见证

人的。

听到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 薛女

士极度失望又心有不甘， 难过地大哭

起来。

要求多分

法院判决支持

我们一边安慰薛女士， 一边听她

述说这些年来的不易。

原来， 侯先生去世前已患病多

年， 去世前两年生活无法自理。 一开

始薛女士独自照顾丈夫， 但随着丈夫

的病情逐渐加重， 她一个人已经不堪

重负， 因此女儿侯晓薇不得不辞去原

来在外企收入不菲的工作， 和母亲一

起全力照顾父亲。

侯晓兰大学毕业后就回到亲生母

亲身边， 在东北生活已有 20 多年，

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 但在父亲常年

患病的情况下， 在经济上从未伸出援

手， 生活上也一天没有照顾过， 甚至

逢年过节都不曾探望和问候。

对于她的亲生父亲、 继母和妹妹

来说， 侯晓兰是一个在经济上、 生活

上和精神上失踪 20 多年的人。

根据薛女士所说的情况， 我们又

通过各方面做了调查取证。

最终， 站在法庭发表意见时我们

指出： 《民法典》 明确规定， 对被继

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

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

的继承人， 不尽扶养义务的， 分配遗产

时，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原告侯晓兰罔顾亲情， 对长期患病

的亲生父亲未尽一丝一毫的扶养责任，

依法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财产。 敬老、 爱

老、 养老是传统美德， 若子女无任何敬

老爱老养老的行为， 却依旧能继承老人

的遗产， 会助长社会不良风气。

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 认定本案

应适用法定继承。 考虑到两被告与被继

承人共同生活且在其患病治疗期间悉心

照顾， 故在分配遗产时应适当多分。

法官曾多次就案件进行调解， 无奈

双方隔阂已深， 且侯晓兰“要价” 颇高

不愿让步， 最终法院只得作出判决： 侯

先生和薛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 理财产

品、 有价证券、 股票等财产均归薛女士

所有， 丧葬费补贴也归薛女士所有， 她

需要支付 10 万元补偿款给侯晓兰。

至于侯先生和薛女士名下的房产，

经评估价值约 480 万元， 其中一半属于

薛女士所有， 属于侯先生的一半产权由

薛女士、 侯晓兰和侯晓薇继承， 由于侯

晓兰愿意放弃产权只要求补偿， 法院酌

情判决由薛女士补偿 60 万元给侯晓兰。

判决后， 侯晓兰并未提出上诉， 很

快就带着继承的财产， 再一次消失在了

薛女士的生活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 吴琼

  我国 《民法典》 规定：

继承开始后， 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 有遗嘱的， 按照遗嘱

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有遗赠

扶养协议的 ， 按照协议办

理。

因此， 在有遗嘱或者遗

赠的情况下， 继承应当按照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对于遗嘱的形式， 《民

法典》 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具体包括自书遗嘱、 代书遗

嘱、 打印遗嘱、 录音录像遗

嘱、 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

其中， 口头遗嘱比较特

殊， 《民法典》 规定： 遗嘱

人在危急情况下， 可以立口

头遗嘱。 口头遗嘱应当有两

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危

急情况消除后， 遗嘱人能够

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

遗嘱的， 所立的口头遗嘱无

效。

根据上述规定， 口头遗

嘱的适用概括来说有三个条

件：

首先 ， 是处于危急情

况， 比如病危状态、 弥留之

际等。

其次， 应当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 。 《民法

典》 规定： 下列人员不能作

为遗嘱见证人：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

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

人；

（二） 继承人、 受遗赠

人；

（三） 与继承人、 受遗

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因此， 即便是在危急情

况下， 如果被继承人的口头

遗嘱内容只有继承人或者其

他有利害关系的人在场听

到， 这样的口头遗嘱也是无

效的。

最后， 危急情况持续至

被继承人去世。

如果危急情况消除后，

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

录像形式立遗嘱的， 所立的

口头遗嘱无效。

在口头遗嘱无效的情况

下， 如果没有其他有效的遗

嘱 、 遗赠或者遗赠扶养协

议， 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

理。

口头遗嘱

效力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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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不曾来往的继女， 即使在亲生父亲重病期间也未

曾探望和照顾， 却在得知父亲病危这一消息后， 带着律师现

身要求分遗产。

父亲去世才三天， 等不及的她已经到法院起诉了继母和

妹妹……

20年不来往

的继女

父亲去世3天

起诉要分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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